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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之法律意见书 

 

引言 

 

致：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西医药”）的委托，担任其本次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挂牌及转让出具法律意见

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发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颁发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业务规则》”）及其他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杰西医

药本次挂牌及转让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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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声明事项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本所律师已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法

律、法规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仅就中国（为

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法律

有关的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在前述核查验证过程中，杰西医药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和披露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须之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保证所提供之材料和文件、所披露之事实无任何虚假、隐瞒、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杰西医药保证所提供副本材料与正本一致、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保证所提

供之文件、材料上的所有签字和印章均真实、有效；保证所有口头陈述和说明与

事实一致。 

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书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专业

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已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制作、出

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政府有关部门、杰西医药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或说明文件作出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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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同意杰西医药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

书的内容，但杰西医药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并需经本所律师对其引用的有关内容进行审阅和确认。 

本所律师已归类整理核查和验证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和获取的材料，并形成

记录清晰的工作底稿。工作底稿由本所保存。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杰西医药为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

开转让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

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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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或定义 

简称或定义 全称 

本所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本所律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指派之经办律师 

杰西医药 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杰西有限 无锡杰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高投 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杰西投资 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隆之丰投资 广州隆之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挂牌及转让 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并公开转让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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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挂牌及转让的批准和授权 

（一）杰西医药的内部程序 

2015 年 6 月 20 日，杰西医药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的议案》、《关于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的议

案》等议案。 

2015 年 7 月 5 日，杰西医药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出

席，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

让及挂牌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

开转让及挂牌的议案》，杰西医药股东大会对杰西医药董事会的授权如下：“ 

1、负责办理本次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向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查的相关事宜； 

2、负责批准、签署与本次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

挂牌相关的文件、合同；  

3、负责在本次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完成

后，办理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修改、变更审批、登记等事宜； 

4、负责办理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的相

关事宜； 

5、负责办理与本次公司股份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

 9



法律意见书 

牌相关的其他一切事宜； 

6、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作出的与本次挂牌

及转让有关的决议内容在股东大会的职权范围之内，其对董事会作出的上述授权

合法有效，杰西医药已就本次挂牌及转让获得了其内部权力机构的批准和授权。 

（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根据《业务规则》规定，杰西医药本次挂牌及转让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

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鉴于杰西医药股东人数为 7人，低于 200 人，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问题的决定》（国发〔2013〕49 号），证监会豁免核准。 

 

综上所述，杰西医药本次挂牌和转让已履行内部程序，尚需取得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的审查同意。 

 

二、本次挂牌及转让的主体资格 

根据杰西医药工商资料、杰西医药的营业执照，杰西医药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13000033107 

法定代表人姓名 程景才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 无锡市新区科技园一区二楼 1232 号 

注册资本 567.6919 万 

营业期限 2002 年 07 月 05 日开业至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 

生物医药与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化妆品的制造和销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预包装饰品兼散装食

品的批发与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

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委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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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杰西医药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

止的情形，即不存在下列情形： 

1、营业期限届满；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合并或者分立而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杰西医药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

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杰西医药全部股东表决权 10%以上的股东请求人

民法院解散杰西医药； 

6、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系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法》

对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资格的要求。 

 

三、本次挂牌及转让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挂牌及转让符合《公司法》的规定 

本次挂牌及转让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详见正文之“五、股本及其演变”

部分） 

（二）本次挂牌及转让符合《业务规则》的规定 

1、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年 

根据杰西医药的工商资料，杰西医药自 2002 年设立，依法设立且存续满两

年（详见正文之“五、股本及其演变”部分），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一）

项的规定。 

2、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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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医药的主营业务为专注于自然来源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5]005454 号），

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主营业务明确。 

杰西医药合法拥有相关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详见正文之“九、重大资产”

部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有效运作（详见正文之 “十一、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各司其职（详

见正文之“十二、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部分）。据此，本所律师认为，

杰西医药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二）项的规

定。 

3、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规范经营 

杰西医药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详见正文之“十一、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部分），对内部事务进行分工。据此，本

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治理机制健全。 

杰西医药已取得经营所需的资质（详见正文之“八、业务”部分），且不存

在重大违法等情况（详见正文之“十七、诉讼、仲裁与行政处罚”部分）。据此，

杰西医药合法合规经营。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三）项的规

定。 

4、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根据杰西医药的工商资料（详见正文之“五、股本及其演变”部分），杰西

医药股权明晰，股票发行和转让行为合法合规。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符合《业务规则》第 2.1 条第（四）项的规

定。 

5、主办券商推荐并持续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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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医药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就杰

西医药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推荐挂牌、持续督导进行了约定。经本所律师核

查，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主办券商做市业务资

格，具备担任杰西医药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推荐主办券商

的业务资质。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符合《业务规则》第2.1条第（五）项的规

定。 

 

四、独立性 

杰西医药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程景才，且独立于程景才控制的其他企业，具体如下： 

（一）业务 

杰西医药专业从事自然来源药物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的独

立经营能力。 

（二）资产 

杰西医药拥有的资产产权明晰（详见正文之“九、重大资产”部分）。杰西

医药所拥有和使用的资产主要包括租赁房产、办公设备等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其他

资产。杰西医药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资产均在其控制和支配之下，杰西医药股

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杰西医药的资金和其他资产的情况。 

（三）人员 

杰西医药设立综合服务部，制定了明确清晰的人事、劳动和薪资制度。杰西

医药所有员工均按照规范程序招聘录用并签订了劳动合同。杰西医药现任董事、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和规定选举产生；

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均在杰西医药工作并

领取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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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 

杰西医药设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了专职财务人员。杰西医药实行独立

核算，能独立做出财务决策，具有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杰西医药开立了独立的

基本结算账户，未与股东单位及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用银行账户。杰西医药作

为独立纳税人，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和履行缴纳义务，不存在与股东单位混合

纳税现象。 

（五）机构 

杰西医药根据相关法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董事

会和监事会各司其职。杰西医药根据自身业务经营发展的需要，经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治理机构设置的议案》，设置了综合服务部、

计划财务部、营销部、临床研究部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各机构和部门之间分

工明确，独立运作，协调合作。 

 

五、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杰西医药的工商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杰西医药的历史沿革如下： 

（一）杰西有限的设立 

杰西有限的设立履行了以下程序： 

2002 年 6 月 28 日，程景才、邓海根签署《无锡杰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章程》，

约定共同出资 10 万元设立无锡杰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程景才出资 5.1 万元，

邓海根出资 4.9 万元。 

2002 年 6 月 24 日，无锡太湖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

（锡太会验（2002）第 172 号），验证杰西有限 10 万元注册资本已缴纳完毕。 

2002 年 7 月 5 日，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 10 万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有限系依据当时法律法规设立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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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实缴注册资本（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程景才 5.10 51.00 

邓海根 4.90 49.00 

合计 
10.00 100 

（二）杰西有限第一次股权变更（增资） 

2003 年 9 月 28 日，上海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沪

科华评报字（2003）第 064 号），以 2003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收益现

值法为评估方法，评估程景才“适用于计算机视力综合症和干眼病的眼用制剂”

专利技术评估值为 145 万元。 

2003 年 11 月 24 日，杰西有限召开股东会，程景才、邓海根、程景全出席，

与会股东一致同意杰西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410 万元，新增 400 万元注册资本由

程景才认缴 384.4040 万元（货币认缴 242.9540 万元、专利申请权认缴 141.4500

万元）、邓海根以货币认缴 5.10 万元、程景全以货币认缴 10.4960 万元。 

2003 年 12 月 31 日，程景才“适用于计算机视力综合症和干眼病的眼用制

剂”技术获得发明专利，编号 ZL00107678.7。 

2003 年 12 月 31 日，无锡太湖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

（锡太会验（2003）第 516 号），验证杰西有限新增 400 万元注册资本已缴纳完

毕。 

2004 年 2 月 3 日，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 410 万元）。 

2004 年 6 月，程景才将“适用于计算机视力综合症和干眼病的眼用制剂”

发明专利变更至杰西有限名下。 

本所律师注意到，杰西有限此次增资时，非现金资产超过了当时公司法规定

的 20%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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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23 日，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说明，杰西有限自 2002 年 7

月以来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工商部门出具的确认说明已治愈非现金资产超过规定

的比例瑕疵，而且现行公司法已经取消了非现金资产出资比例的限制，该瑕疵对

杰西医药本次挂牌及转让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此次股权变更后，杰西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实缴注册资本（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程景才 3,895,040 95.00 

邓海根 100,000 2.44 

程景全 104,960 2.56 

合计 4,100,000 100% 

（三）杰西有限第二次股权变更（转让） 

2006 年 10 月 22 日，邓海根与程景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邓海根将

其持有的杰西有限 2.44%股权（10 万元出资额权益）以 6.68 万元转让给程景才。 

此次股权变更后，杰西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实缴注册资本（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程景才 3,995,040 97.44 

程景全 104,960 2.56 

合计 4,100,000 100% 

（四）杰西有限第三次股权变更（增资） 

2010 年 8 月 11 日,杰西有限召开股东会，程景才、程景全、无锡高新技术

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席，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杰西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431.58 万元，新增 21.58 万元注册资本由无锡高投以 1,000 万元认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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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11 日，程景才、程景全、无锡高投与杰西有限签订《增资扩股

协议》，无锡高投以 1,000 万元认购杰西有限增加的 21.58 万元注册资本，占杰

西有限 5%股权；杰西有限后续增资时的价格不得低于无锡高投此次认购的价格。 

2010 年 9 月 14 日，无锡银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银河内验字（2010）第 773 号），验证新增注册资本 21.58 万元已缴纳完毕。 

2010 年 10 月 8 日，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 431.58 万元）。 

2010 年 11 月 5 日，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印

发《关于同意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无锡杰西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的批复》（锡新国资办发[2010]79 号），同意无锡高投以 1,000 万元认购杰西

有限新增 21.58 万元注册资本，占杰西有限 5%股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此次股权变更合法有效。 

此次股权变更后，杰西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实缴注册资本（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程景才 3,995,040 92.57 

无锡高投 215,800 5.00 

程景全 104,960 2.43 

合计 4,315,800 100% 

（五）第四次股权变更（增资暨股权转让） 

2014 年 12 月 12 日，杰西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出席。与会股东一致

同意杰西有限注册资本增加至 443.01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11.436 万元全部由

钟成娟认缴，认缴资金为530万元；一致同意程景才将其持有的杰西有限88.6032

万元实缴出资额权益以 88.6032 万元价款转让予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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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12 日，程景才与杰西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程景

才将其持有的杰西有限88.6032万元实缴出资额权益以88.6032万元价款转让予

杰西投资。 

2014 年 12 月 8 日、12 月 23 日，钟成娟分别向杰西有限缴纳 200 万元、330

万元。 

2014 年 12 月 30 日，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出具《关于同意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放弃无锡杰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批复》（锡新国资办发[2014]72 号），同意杰西有限该次

增资行为，同意无锡高投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 

2014 年 12 月 27 日，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区分局核发杰西有限《营业执

照》（注册资本 443.016 万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此次股权变更合法有效。 

此次股权变更后，杰西有限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实缴注册资本（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程景才 3,109,008 70.18 

杰西投资 886,032 20.00 

无锡高投 215,800 4.87 

钟成娟 114,360 2.58 

程景全 104,960 2.37 

合计 4,430,160 100% 

（六）第五次股权变更（整体改制） 

2015 年 1 月 12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2015]000915 号），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杰西有限经审计净资

产为 5,382,001.6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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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3 日，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评估报告》（沪申威

评报字（2015）第 0008 号），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杰西有限经

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5,443,728.06 元。 

2015 年 1 月 15 日，杰西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通过整体改制的决

议，以杰西有限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审计后的账面净资产

5,382,001.61 元按 1:1 的比例折合股份 5382001 股，每股面值 1 元，将杰西有

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5 年 1 月 15 日，程景才、杰西投资、无锡高投、钟成娟、程景全签署《发

起人协议书》，就杰西有限整体改制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5 年 1 月 30 日，杰西医药召开创立大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杰西医药《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538.2001 万元）。 

2015 年 6 月 2 日，无锡市国资委对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5）第 0008 号）予以备案。 

2015 年 7 月 8 日，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江苏省国资委关

于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复》（苏国资复[2015]112

号），确认杰西医药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审计净资产为 5,382,001.61

元、评估净资产为 5,443,728.06 元，同意杰西医药整体改制后总股本为 5382001

股，同意无锡高投持有的杰西医药 262,103 股在登记结算机构加注“SS”标志。 

此次股权变更后，杰西医药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程景才 3,777,089 70.18 

杰西投资 1,076,400 20.00 

无锡高投 262,103 4.87 

钟成娟 138,856 2.58 

程景全 127,553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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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382,001 100% 

根据杰西医药工商登记资料及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核查，杰西

有限整体改制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份公司设立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杰西有限整体改制时，发起人为 5人，符合法定人数，且全部在中国境

内有住所；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为 5,382,001 万元，不低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股份发行、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发起人共同制订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经

创立大会通过；有公司名称，建立了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经营管理机构等组织机构；有公司住所。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有限的整体改制符合《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第

七十九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 

(二)杰西有限采取发起方式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全体发起

人认购的股本总额 5,382,001 元，全体发起人以净资产全部缴纳，实收股本不高

于经审计的净资产。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有限的整体改制符合《公司法》第七十八条、第

八十一条、第九十六条的的规定。 

(三)杰西医药的发起人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对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具

体约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有限的整体改制符合《公司法》第八十条的规定。 

(四)杰西有限的整体改制经会计师审计、评估公司资产评估，杰西医药的发

起人认缴全部股本并一次缴纳；杰西医药股东大会依法选举董事会、监事会；杰

西有限的整体改制资料已由杰西医药董事会报江苏省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

案登记。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有限的整体改制符合《公司法》第八十三条、第

八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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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六次股权变更（增资） 

2015 年 5 月 10 日，杰西医药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

一致同意非公开发行股份 294,918 股，股本 1元/股，发行价格 44.08 元/股，其

中无锡高投认购 113,430 股，广州隆之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认购 113,430 股，张

杏娟认购 68,058 股。 

2015 年 5 月 19 日，无锡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

具《关于同意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锡新国资办发[2015]32 号），同意无锡高投认购杰西医药 113,430

股。 

2015 年 5 月 25 日，无锡银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

告》（银河内验字（2015）第 007 号），验证新增股本已全部缴纳完毕。 

2015 年 5 月 27 日，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杰西医药《营业执照》（注

册资本 567.6919 万元）。 

此次股权变更后，杰西医药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程景才 3,777,089 66.53 

杰西投资 1,076,400 18.96 

无锡高投 375,533 6.62 

钟成娟 138,856 2.45 

程景全 127,553 2.24 

隆之丰投资 113,430 2.00 

张杏娟 68,058 1.20 

合计 5,676,919 100% 

根据杰西医药、程景才提供的资料，程景才曾与其他自然人签署过未在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有关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协议。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

该等事宜已妥善解决。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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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景才与王龙贵 

2005 年 10 月 11 日，程景才与王龙贵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景才将

其持有的杰西有限 5%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王龙贵。 

2014 年 11 月 12 日，程景才、钟成娟与王龙贵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在

钟成娟与王龙贵签署的转让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164,000 元财产份额

协议生效时，程景才与王龙贵于 2005 年 10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废止。 

2014 年 11 月 12 日，钟成娟与王龙贵签署《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钟

成娟将其持有的杰西投资 164,000 元财产份额转让予王龙贵，该协议在满足杰西

投资设立、程景才将相应杰西医药股权转让予杰西投资等条件时生效。 

2014 年 12 月 9 日，杰西投资设立。 

2014 年 12 月 12 日，程景才将其持有的杰西医药 88.6032 万元实缴出资额

权益以 88.6032 万元价款转让予杰西投资。 

2015 年 5 月 31 日，程景才、钟成娟、王龙贵、何浩明、王维英、何令祥签

署《合伙协议修正案》，确认王龙贵持有杰西投资 164,000 元财产份额 

2015 年 7 月 20 日，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杰西投资合伙人变更，王龙

贵变更为杰西投资有限合伙人，持有杰西投资 164,000 元财产份额。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王龙贵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2、程景才与何浩明 

2005 年 10 月 20 日，程景才与何浩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景才将

杰西有限 1%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何浩明。 

2014 年 12 月 15 日，程景才、钟成娟与何浩明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在

钟成娟与何浩明签署的转让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41,000 元财产份额

协议生效时，程景才与何浩明于 2005 年 10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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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2 日，钟成娟与何浩明签署《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钟

成娟将其持有的杰西投资 41,000 元财产份额转让予何浩明，该协议在满足杰西

投资设立、程景才将相应杰西医药股权转让予杰西投资等条件时生效。 

2014 年 12 月 9 日，杰西投资设立。 

2014 年 12 月 12 日，程景才将其持有的杰西医药 88.6032 万元实缴出资额

权益以 88.6032 万元价款转让予杰西投资。 

2015 年 5 月 31 日，程景才、钟成娟、王龙贵、何浩明、王维英、何令祥签

署《合伙协议修正案》，确认何浩明持有杰西投资 41,000 元财产份额 

2015 年 7 月 20 日，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杰西投资合伙人变更，何浩

明变更为杰西投资有限合伙人，持有杰西投资 41,000 元财产份额。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何浩明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3、程景才与王维英 

2005 年 10 月 21 日，程景才与王维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景才将

杰西有限 1%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王维英。 

2014 年 11 月 12 日，程景才、钟成娟与王维英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在

钟成娟与王维英签署的转让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41,000 元财产份额

协议生效时，程景才与王维英于 2005 年 10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废止。 

2014 年 11 月 12 日，钟成娟与王维英签署《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约定钟

成娟将其持有的杰西投资 41,000 元财产份额转让予王维英，该协议在满足杰西

投资设立、程景才将相应杰西医药股权转让予杰西投资等条件时生效。 

2014 年 12 月 9 日，杰西投资设立。 

2014 年 12 月 12 日，程景才将其持有的杰西医药 88.6032 万元实缴出资额

权益以 88.6032 万元价款转让予杰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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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5 月 31 日，程景才、钟成娟、王龙贵、何浩明、王维英、何令祥签

署《合伙协议修正案》，确认王维英持有杰西投资 41,000 元财产份额 

2015 年 7 月 20 日，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杰西投资合伙人变更，王维

英变更为杰西投资有限合伙人，持有杰西投资 41,000 元财产份额。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王维英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4、程景才与张泳玉 

2005 年 10 月 11 日，程景才与张泳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景才将

其持有的杰西有限 5%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张泳玉。 

2014 年 12 月 6 日，程景才与 ERNING XIA（夏尔宁）签署《谅解备忘录》，

约定废止程景才与张泳玉于 2005 年 10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2015 年 4 月 28 日，张泳玉出具情况说明，确认 ERNING XIA（夏尔宁）与程

景才签署《谅解备忘录》事宜已获得其授权。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张泳玉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5、程景才与黄文龙 

2005 年 10 月 20 日，程景才与黄文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景才将

其持有的杰西有限 1%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黄文龙。 

2014 年 12 月 6 日，程景才与黄文龙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程景才支付

黄文龙 20 万元，程景才与黄文龙于 2005 年 10 月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废止。 

2014 年 12 月 14 日，黄文龙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王玉转付的 20 万元，并说

明该笔款项属于程景才个人款项。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黄文龙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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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景才与姚其正 

2005 年 10 月 20 日，程景才与姚其正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程景才将

其持有的杰西有限 1.5%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姚其正。 

2013 年 9 月 3 日，程景才与姚其正签署《谅解备忘录》，约定姚其正同意无

条件退还杰西有限 1.5%股权，原转让协议自本备忘录签字生效后自动作废。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姚其正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7、程景才与谢福明 

2005 年 10 月 11 日，程景才与谢福明签署（Fuming Xie）签署《股权转让

内部协议》，约定程景才将其持有的杰西有限 1.5%股权以 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谢

福明。 

2010 年 1 月 25 日，谢福明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上签署股权退回。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与谢福明关于杰西医药的股权转让事宜已处理

完毕。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股东对杰西医药的出资符合法律法规的

规定，股东出资真实、充足；杰西有限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折股变更为杰西医药

合法、合规，构成整体变更设立；杰西医药历次增资、减资（如有）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合法合规；杰西医药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股权明晰；杰西医药历次股

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程序，股票发行和转让合法合规。 

 

六、分支机构与长期投资 

（一）分支机构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杰西医药未设立分

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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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期投资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报告期内，杰西医药曾存在一全资子公司——江

苏杰西医药有限公司，现已注销。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江苏杰西医药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1291000024205 

法定代表人姓名 程景才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 泰州市药城大道 1号 1幢 245 室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生物医药产品的技术研发 

股东 杰西医药 98%、程景才 2% 

注销日期 2013.02.01 

 

七、股东、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一）股东 

根据杰西医药工商资料，杰西医药的股东分别为程景才、杰西投资、无锡高

投、钟成娟、程景全、隆之丰投资、张杏娟。 

1、股东适格 

根据杰西医药出具的说明，杰西医药股东程景才、杰西投资、无锡高投、钟

成娟、程景全、隆之丰投资、张杏娟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股东的条件，不存

在或曾经存在法律法规、任职单位规定不得担任股东的情形，不存在不满足法律

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的股东适格，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股东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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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募备案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隆之丰投资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 

2014 年 4 月 29 日，隆之丰投资获得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发的《私

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书》。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隆之丰投资已履行了私募基金备案义务。 

（二）控股股东 

1、认定 

杰西医药自 2012 年以来，程景才持有杰西医药股权比例一直在 60%以上，

为杰西医药的控股股东。 

2、合法合规 

根据程景才出具的书面说明，自 2013 年以来，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 

（三）实际控制人 

1、认定 

杰西医药自 2012 年以来，程景才持有杰西医药股权比例一直在 60%以上，

为杰西医药的实际控制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程景才。 

2、合法合规 

根据程景才出具的书面说明，自 2013 年以来，其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最近 24 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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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业务 

（一） 经营范围 

杰西医药的经营范围是：生物医药与生物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化妆品的制造和销售；保健食品的生产；预包装饰品兼散

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培训服务（不含发证，不含国家统

一认可的职业证书委培训）。 

（二） 证照情况 

2013 年 8 月 1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发《药品临床试验批件》（批

件号：2013L01626），同意杰西医药“苯乙基异硫氰酸酯胶囊”进行二期临床试

验。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已取得业务所需的全部资质，其经营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 

 

九、重大资产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杰西医药的主要资产如下： 

（一） 房产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杰西医药尚未取得自有

房产，杰西医药经营用房系租赁房产。具体其如下： 

2013 年 5 月，杰西医药与无锡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办公房租

赁合同》，约定杰西医药租赁无锡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无锡新区 34 号地块

长江路 7 号科技园一区 767 平方米建筑作为办公用房，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5 月

15 日至 2016 年 5 月 14 日，月租金 20 元/平方米。 

经本所律师核查，无锡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编号为锡房权证新区字第

WX1000115437 号房产证，该租赁合同已在无锡市服务登记中心新区分中心备案。 

 28



法律意见书 

（二） 商标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相关内容，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杰西医药拥有的商标权如下： 

序

号 

商标图案 注册证号 类别 有效期 商标权人 

1  4035453 5 2007.03.28-2017.03.27 
杰西医药 

2  4352757 5 2008.01.07-2018.01.06 
杰西医药 

3 

 

5066367 5 2009.05.21-2019.05.20 
杰西医药 

4 

 

11079157 5 2013.10.28-2023.10.27 
杰西医药 

 

（三） 专利 

1、境内专利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相关内容、

核查杰西医药专利权证，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杰西医药已获得的专利权具体

如下： 

序

号 

名称 专利号 类型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权利

人 

1 适用于计算机视力综合症

和干眼病的眼用制剂 

ZL00107678

.7 

发明

专利

2000.05.23 2003.12.31 杰西

医药 

2 乙酰唑胺滴眼液 ZL20041001

3981.X 

发明

专利

2004.01.19 2007.10.31 杰西

医药 

3 一种适用于难溶性药物的 ZL20041005 发明 2004.07.14 2009.07.22 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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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乳剂及其制备方法 2816.5 专利 医药 

4 一种天然及人工合成的异

硫氰酸酯类化合物

JC-5411 在制备预防和治

疗前列腺癌、肝癌、胃癌、

肺癌、乳腺癌、宫颈癌、

黑色素瘤和神经母细胞瘤

的药物中的应用 

ZL20051004

0865.1 

发明

专利

2005.06.30 2009.01.07 杰西

医药 

5 一种 N（1）－烃基－3′

－肟基靛玉红衍生物（I）

的制备方法及其医学应用 

ZL20051009

4482.2 

发明

专利

2005.09.19 2007.08.01 杰西

医药 

6 异硫氰酸酯类化合物在前

列腺疾病及皮肤癌中的应

用 

ZL20061012

6892.5 

发明

专利

2006.09.11 2010.11.17 杰西

医药 

7 适用于干眼病的脂肪酸眼

用纳米制剂 

ZL20061003

8495.2 

发明

专利

2006.02.24 2010.11.03 杰西

医药 

8 7-氮杂靛玉红和7-氮杂异

靛蓝衍生物制备及其在药

学用途 

ZL20071002

3347.8 

发明

专利

2007.06.08 2010.09.01 杰西

医药 

9 氮杂吲哚-吲哚偶联衍生

物及其制备和用途 

ZL20088001

9011.7 

发明

专利

2008.06.06 2012.10.10 杰西

医药 

10 异硫氰酸酯类化合物在促
进毛发生长中的应用 

ZL20091005

2231.6 

发明

专利

2009.05.31 2013.06.05 杰西

医药 

本所律师注意到，乙酰唑胺滴眼液、一种 N（1）－烃基－3′－肟基靛玉红

衍生物（I）的制备方法及其医学应用专利仍未缴纳年费。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

该等专利非杰西医药核心专利，杰西医药正以不交专利费的方式放弃该等专利。 

2、境外专利权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杰西医药的说明、上海一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杰西医

药拥有的境外专利权如下：  

序

号 

名称 国家/地区 类型 专利号 期限 权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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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国家/地区 类型 专利号 期限 权利

人 

1 Use of isothiocyanates 
compounds in treating 

prostatic diseases and skin 

cancer 

美国 
发明

专利

US 

8,039,

511 

2028.01.19 

杰西

医药

2 The use of isothiocyanates 
compounds in treating 

prostatic diseases and skin 

cancer 

加拿大 
发明

专利

CA 

263026

2 

2026.11.14 

杰西

医药

3 The use of isothiocyanates 
compounds in treating 

prostatic diseases and skin 

cancer 

欧洲(注 1)
发明

专利

EP 

196141

8 

2026.11.14 

杰西

医药

4 Use of isothiocyanates 
compounds in treating 

prostatic diseases and skin 

cancer 

美国 
发明

专利

US 

8,410,

170 

2026.11.14 

杰西

医药

科技

5 前立腺疾病及び皮膚癌における
イソチオシアネート系化合物の

使用 

日本 
发明

专利

JP 

530816

0 

2026.11.14 
杰西

医药

6 Azaindole-indole coupled 
derivatives,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uses thereof 

欧洲（注 2）
发明

专利

EP 

216896

4 

2028.06.06 
杰西

医药

7 Azaindole-indole coupled 
derivatives,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uses thereof 

澳大利亚 
发明

专利

AU 

200826

1491 

2028.06.06 

杰西

医药

8 アザインドール-インドールカ
ップリング誘導体及びその調合

と用途 

日本 
发明

专利

JP 

521608

3 

2028.06.06 

杰西

医药

9 

俄罗斯 
发明

专利

RS 

248618

4 

2028.06.06 

杰西

医药

10 Azaindole-indole coupled 
derivatives,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uses thereof 

加拿大 
发明

专利

CA 

269292

2 

2028.06.06 

杰西

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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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国家/地区 类型 专利号 期限 权利

人 

11 Azaindole-indole coupled 
derivatives,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uses thereof 

美国 
发明

专利

US 

12/663

461 

2031.02.04 
杰西

医药

12 韩国（注 3） 发明

专利

KR 

2010-7

000467

2028.06.06 

程景

才 

注 1：对于 EP 1961418 号专利，成员国比利时、瑞士、德国、丹麦、法国、

英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瑞典、奥地利、荷兰已授予专利权；奥地利、

荷兰授予的专利权仍在程景才名下，正办理自程景才转让至杰西医药名下手续。 

注 2：对于 EP 2168964 专利，成员国英国、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

法国已授予专利权。 

注 3：对于 KR 2010-7000467 号专利，正在办理自程景才转让至杰西医药名

下手续。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为更快捷申请专利，杰西医药存在将杰西医药专利以

程景才名义申请的情况；原登记在程景才名下的专利、专利申请权大多已办理在

杰西医药名下，其他的正在办理过程中。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杰西医药所使用的技术系其自行研发取得，且不存在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使用的技术不存在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资产权属清晰，证件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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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 

（一）关联交易 

1、关联方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5]005454 号），经本所律师核

查，杰西医药的重要关联方及其关联关系如下： 

序号 关联关系类别 关联方名称/姓名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程景才 

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或重大

影响的企业 

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  杰西医药控股子公司 江苏杰西药业有限公司（已注销） 

4  持有杰西医药 5%以上股权的其他股

东 

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  持有杰西医药 5%以上股权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近亲属控制、能实施重大

影响的企业 

无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程景才、程景全、强解民、赵志东、何浩明、

黄丽霞、张春侠、钟成娟、魏沪芳 

7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

亲属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 

无锡山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国

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锡金南生态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杰西医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程景才（详见正文之“七、股东、控股

股东与实际控制人”部分）。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重大影响的企业 

杰西医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为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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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无锡杰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320200000223379 

执行事务合伙人姓名 程景才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无锡新区长江路 34 号地块科技园五区 201 号 

营业期限 2014 年 12 月 09 日至 2064 年 12 月 08 日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类）；受托

资产管理（不含国有资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 程景才、钟成娟、王龙贵、何浩明、王维英、何令祥 

（3）杰西医药子公司 

报告期内，杰西医药曾存在控股子公司——江苏杰西药业有限公司（详见正

文之六“分支机构与长期投资”部分）。 

（4）持有杰西医药 5%以上股权的股东 

持有杰西医药 5%以上股权的其他股东为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00000014637 

法定代表人姓名 于波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无锡市新区长江路 34 号 

注册资本 10,000 万 

营业期限 2000 年 08 月 01 日至 2050 年 07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

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股东 

无锡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中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国联环

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市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江苏高科技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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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有杰西医药 5%股权以上的自然人股东与近亲属及其控制、具有重大

影响的其他企业 

无。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杰西医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程景才、程景全、强解民、赵志东、

何浩明、黄丽霞、张春侠、钟成娟、魏沪芳（详见正文之“十二、董事、监事与

高级管理人员”）。 

（7）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控制、具有重大影响的的企业 

除上述关联方外，杰西医药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控制、担

任董监高的企业为：无锡山禾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锡金南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无锡山禾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山禾集团有限公司系杰西医药董事强解民担任副总经理的企业，其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 无锡山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000004190 

法定代表人姓名 孙志剑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 无锡市人民西路 94 号 

注册资本 22,054 万 

营业期限 1998 年 05 月 28 日至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对所属药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投资、

开发、经营管理；国内贸易(涉及专项规定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股东 孙志剑、赵剑华、强解民、严茂春、华子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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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系杰西医药董事赵志东担任监事的企业，其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00000014573 

法定代表人姓名 王福军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无锡市城南路 3号 

注册资本 25,600 万 

营业期限 2000 年 12 月 26 日开业 

经营范围 

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锅炉辅机、水处理设备、压力容器的设计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销售；烟气脱硫脱硝成套设备的设计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制造、销售、安装；金属材料、机械配件

的销售；环保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I级锅炉（参数不限）安装、改造、维修；房屋租赁；起重

机械安装、维修（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产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3）无锡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系杰西医药董事赵志东担任董事的企业，其基本

情况如下： 

名称 无锡巨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00400030385 

法定代表人姓名 王凤良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住所 无锡市新区鸿山机光电工业园鸿月路 28 号 

注册资本 6,000 万 

营业期限 2004 年 12 月 29 日至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冶金设备、磁悬浮列车配套设备、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挖掘

机械及配件的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不含分销及其他国

家禁止、限制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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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王凤良（54.38%）、潘小萦（17.64%）、无锡莱德尔咔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10%）、无锡冠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6.02%)、无锡威克集团有限公

司(4.98%)、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6.98%) 

4）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杰西医药监事黄丽霞近亲属担任董事长

的企业，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三峡国际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100000000043927 

法定代表人姓名 陆国俊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注册资本 1514635.1672 万 

营业期限 2011 年 08 月 30 日至永久存续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水电、热电、新能源项目的开发、

投资、建设、生产与管理；工程承包业务；技术咨询；资产并购；进

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5）无锡金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金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系杰西医药高管魏沪芳具有重大影响的企

业，其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无锡金南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0200000203849 

法定代表人姓名 俞成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无锡市北塘区广石路 88 号 

注册资本 21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农业技术开发及转让；果蔬、花卉、苗木及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水

产品的养殖和销售；茶叶的种植；观光果园服务（不含旅游）。（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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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无锡金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魏沪芳（20%） 

 

2、关联交易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大华审字[2015]005454 号），经本所律师核查，杰西医药报告期内的

关联交易如下： 

（1）资产买卖 

2015 年 1 月-5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关 联

方 

关 联 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

序 
金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金额 

占 同 类

交 易 比

例(%) 

金额 

占 同 类

交易比

例(%) 

程 景

才 

购 买 无

形资产 
评估定价 - - 1,330,000.00 100.00 - - 

2014 年 10 月 27 日，杰西医药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程景才以 141.45 万元

货币资金置换其原“适用于计算机视力综合症和干眼病的眼用制剂”专利申请权

出资（该专利原作价 141.45 万元）。杰西医药再以货币资金 133 万元向程景才

购买该专利权。 

（2）关联方资金拆借 

（单位：元） 

年份 关联方名称 年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 

2013 年 程景才 2,398,974.66 50,000.00  2,448,974.66 

2014 年 程景才 2,448,974.66 83,171.82 2,532,146.48 - 

 

（3）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结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15]005454 号），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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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5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项目名称 关联方 账 面

余额 
坏账准备 

账 面

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 账

准备 

其他应收款 - - - - - - - 

 程景才 - - 
- - 1,414,500.0

0 
-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结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报告》（大华审字[2015]005454 号），报告期内，关联方应收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5 年 1 月-5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其他应付款 - - - - 

 程景才 - - 2,448,974.66 

截至目前，杰西医药与关联方之间资金拆借均已清理，无余额。 

3、关联交易的公允合规 

2015 年 6 月 20 日，杰西医药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公司最近二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就报告期内关联交易进行了

事后审议确认（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2015 年 7 月 5 日，杰西医药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确认公司最近二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就报告期内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后

审议确认（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关联交易公允合规。 

4、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杰西医药就关联交易在《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中有如下规定： 

“第十一条 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以下关联交易，应当按照累计计

算的原则，分别提交董事长、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一)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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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 

上述同一关联人包括与该关联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者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 

第十二条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

借款。 

第十三条 公司为关联人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四条 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及其关联方以各种形式占用或

转移公司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公司不得以下列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

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一)有偿或无偿地拆借公司的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二)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向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  

(三)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四)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 

(五)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 

(六)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方式。”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关联交易制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同业竞争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杰西医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程景才（详

见正文之十（一）之“1、关联方”部分）。 

根据程景才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的经营范围（详见正文之十（一）之

“1、关联方”部分），本所律师认为，该企业与杰西医药不构成同业竞争。 

为消除潜在同业竞争，杰西医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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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人/本公司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任何与杰西医药所从事的业

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活动，今后的任何时间亦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和联营）参与或进行任何与杰西医药所从事的

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 

二、对于将来可能出现的本人/本公司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所生产的产

品或所从事的业务与杰西医药有竞争或构成竞争的情况，在杰西医药提出要求

时，本人/本公司承诺将出让本人/本公司在上述企业中的全部出资或股份，并承

诺给予杰西医药对上述出资或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

的价格是在公平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确定的。 

三、本人/本公司承诺不向业务与杰西医药及杰西医药的下属企业（含直接

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

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四、除非杰西医药明示同意，本人/本公司将不采用代销、特约经销、指定

代理商等形式经营销售其他商家生产的与杰西医药产品有同业竞争关系的产品。 

五、如出现因本人/本公司或本人/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

诺而导致杰西医药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本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本所律师认为，程景才上述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系其真实

意愿的表示，合法有效。 

 

十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规范运作 

（一）职能及组成 

股东大会为杰西医药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董事会和监事会均

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为杰西医药常设决策机构，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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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为杰西医药常设内部监督机构。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

表担任的监事 1名，占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二）议事规则 

2015 年 3 月 21 日，杰西医药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

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建立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 

（三）规范运作情况 

杰西医药整体改制以来，杰西医药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规范运作情况

如下： 

1、董事会 

序号 日期 名称 审议议案 

1  2015 年 1

月 30 日 

第一届董

事会第一

次临时会

议 

《关于公司治理机构设置的议案》、《关于公司相关负责

人报酬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2  2015 年 3

月 6 日 

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

次临时会

议 

《关于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定<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定<总经理工作细则

>的议案》、《关于制定<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制定<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制定<关联交易决策

制度>的议案》、《关于制定<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

案》、《关于制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关于提议召

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  2015 年 4

月 25 日 

第一届董

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

议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4  2015 年 5 第一届董 《关于股权登记托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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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 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

议 

5  2015 年 6

月 20 日 

第一届董

事会第五

次临时会

议 

《关于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

挂牌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的议案》、《关

于确认公司最近二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确

认公司二年及一期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对股东提供

合适保护及保证股东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和表决权机

制说明的议案》、《关于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纠纷解

决机制说明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治理机制

执行情况评估说明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监事会 

序号 日期 名称 审议议案 

1  2015 年 1

月 30 日 

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

会议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2  2015 年 3

月 6 日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

会议 

《关于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股东大会 

序号 日期 名称 审议议案 

1  2015 年 1

月 30 日 

创立大会 《关于审议无锡杰西医药有限公司筹备工作情况的议

案》、《关于审议无锡杰西医药有限公司筹办费用的议案》、

《关于审议无锡杰西医药有限公司发起人出资情况的议

案》、《关于制定<无锡杰西医药有限公司章程（草案）>

的议案》、《关于选举无锡杰西医药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无锡杰西医药有限公司第一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津贴的

议案》、《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  2015 年 3

月 21 日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关于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定<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关于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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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3  2015 年 5

月 10 日 

2015 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4  2015 年 7

月 5 日 

2015 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关于公司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

挂牌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及挂牌的议案》、《关

于确认公司最近二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二、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 

（一）人员构成 

根据杰西医药提供的资料，杰西医药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下： 

职位 成员 

董事 程景才、程景全、强解民、赵志东、钟成娟 

非职工代表监事 何浩明、黄丽霞 

职工代表监事 张春侠 

高级管理人员 程景才、钟成娟、魏沪芳 

（二）任职资格 

根据杰西医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说明，其符合《公司法》和杰

西医药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职资格，即不存在如下情形：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

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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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

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的情形。 

（三）合法合规 

根据杰西医药的书面说明，其董监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约

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义务问题，其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董监高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公司章程

约定的义务问题，最近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四）竞业禁止 

根据杰西医药的书面说明，杰西医药董监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的法律规定

或与原单位约定的情形，不存在与原任职单位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方面的侵权纠

纷或潜在纠纷。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董监高不存在违反竞业禁止方面的行为。 

 

十三、员工 

（一）员工情况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杰西医药员工 20 人。经本

所律师抽查，杰西医药均已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务合同）。 

（二）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其缴费凭证，杰西医药为员工缴纳

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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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6 月 24 日，无锡新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确认自 2012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未发现杰西医药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亦不存在被行

政处罚或行政处理的记录。 

（三）劳动争议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杰西医药自 2013 年以来不存在标的额超过 10 万元、

尚未了结的重大劳动争议。 

 

十四、重大债权债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杰西医药正在履行的、标的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合

同如下：  

2010 年 11 月 22 日，杰西医药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借款

合同》，约定杰西医药向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500 万元，借款期限

自 2010 年 12 月 1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10 日。 

2015 年 5 月，杰西医药向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借款展期，江

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在申请报告上签章予以确认，上述借款合同展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上述合同合法有效。 

 

十五、税务 

（一）主要税率税种 

    杰西医药的主要税率税种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按应税收入计缴 3 

城市维护建设税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计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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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计缴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计缴 2 

企业所得税 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缴 25 

 

（二）纳税情况 

2015 年 6 月 11 日，江苏省无锡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出具证明，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11 日，未发现杰西医药存在行政处罚、欠税违法违规

行为。 

2015 年 6 月 10 日，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纳税证明，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杰西医药正常申报纳税、无欠税。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税务申报、缴纳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六、诉讼、仲裁与行政处罚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杰西医药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

或金额虽然没有超过 100 万元但对其经营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案

件。 

根据杰西医药的说明以及工商、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杰西医药

近二年内在工商、税务等方面未曾受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十七、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杰西医药已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监督管理办

法》、《业务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相关条件，杰西医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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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申请尚

需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意挂牌的审查意见。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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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无锡杰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章） 

 

 

 

负责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李良锁 

 

                         

 

                         

 

 

 

经办律师：凌宇光 

 

                         

 

 

                年    月    日 

 

 49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fals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BGR <>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
    /DAN <>
    /DEU <>
    /ESP <>
    /ETI <>
    /FRA <>
    /GRE <>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
    /LVI <>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OL <>
    /PTB <>
    /RUM <>
    /RUS <>
    /SKY <>
    /SLV <>
    /SUO <>
    /SVE <>
    /TUR <>
    /UKR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